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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資訊中心場地及設備使用辦法 

中華民國 93 年 2 月 24 日第 6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1 月 3 日第 23 次行政會議修訂 

壹、宗旨 

國立聯合大學資訊中心場地及設備使用之目的在提供本校完整的電腦上機教學。為使各

場地及設備均能有效運用並妥善維護，訂定本辦法以為管理之依據。 

贰、細則 

一、開放對象：本校師生、校內電腦相關課程及活動、校外合作單位電腦相關活動。 

二、開放時間：與本中心開放時間相同。 

三、電腦教室使用優先順序： 

(一)計算機基礎課程 

(二)各科系電腦相關實習課程 

(三)資訊中心電腦相關教學研習活動 

(四)本校各式電腦相關教學研習活動 

(五)學生社團、營隊之電腦研習 

(六)校內其他電腦相關活動 

(七)校外單位使用 

四、電腦教室電腦軟體之提供與安裝： 

(一)中心提供： 

資訊中心僅提供具有授權之合法軟體（依每年採購狀況有所調

整），並將 A601 及 A603 電腦教室電腦安裝軟體清單公告於中心

網頁。 

(二)教師需求： 

如教師上課時需使用非本中心提供之其他軟體，請教師自行提供合

法授權(非試用版)軟體（授權人數以每間教室 50 人計），並於預

計使用日期之一週前提出服務申請單，由中心派員協助安裝。 

五、收費標準： 

(一)校外單位使用： 

1.保證金：10000 元。 

2.場地及設備使用費：每間每小時 2000 元。 

3.行政支援費 

(1) 環境設定及技術協助：若需本中心提供環境設定及設備使用協助，每
一協助人員每小時 600 元。 

(2) 行政協助：若需本中心提供行政協助，每一行政人員每小時 300 元，
本中心人員協助報到、簽到、代訂餐盒（實銷實報）、製作教室指示排、

準備投影機及麥克風、影印（費用另計）等管理事宜。 

(二)校內單位使用 

1.比照校外單位使用標準之一半收費。 

2.參加者為本校教職員工生者，不收費。 



 

- 2 - 

(三)若因預算金額無法支應本收費標準，應循行政程序簽報核可後實施。 

六、申請程序： 

(一)使用單位需於使用日期之兩週前填妥本中心場地設備使用申請表，並提出申請。 

(二)由本中心依本辦法之使用優先順序核定場地設備於該時段是否可供使用，並於

一週前公佈審核結果。 

(三)由本中心及會計室依本辦法之收費標準共同核定收費金額。 

(四)需繳費者，應於使用三天前赴出納組繳費，檢具繳費證明交回本中心核辦，逾

期未繳費者取消使用申請。 

(五)已繳費者（保證金除外）概不退費。 

七、使用規定：依本中心場地及設備使用辦法實施，違反規定者取消使用權。 

八、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